
當局對《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委員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會議上 

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成員或其轄下委員會的委員就會

上討論的事項披露利害關係的機制 

 

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料，說明廣管局成員或其轄下委

員會的委員披露利害關係的現行機制。香港法例第 391 章《廣

播事務管理局條例》（《廣管局條例》）第 7 條訂明  —  

 

「7.  委員利害關係的披露  

管理局或管理局任何委員會的委員，如在管理局或管

理局任何委員會的會議所討論的任何事宜中有  —   

(a) 直接或間接的金錢利害關係；或  

(b) 大於他作為公眾一分子而具有的個人利害關

係，  

則以下條文適用  —  

(i) 該委員須在會議上披露該利害關係的性質；  

(ii) 披露內容須記入會議紀錄；  

(iii) 如披露者是主持會議的委員，則在進行有關討

論時不得主持會議；  

(iv) 如主持會議者提出要求，則該委員 (包括根據

第 (iii)節不得主持會議者 )須在進行有關討論

時避席，且在任何情況下，除非主持會議者另

作決定，否則該委員不得就有關事宜的任何決

議投票，亦不得在確定會議法定人數時將他計

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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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廣管局及其轄下委員會所訂的會議常規已反映上述

條文所載的規定。常規的有關部分載於附件 A。 

 

3.  就披露利害關係而言，廣管局成員或其轄下委員會的

委員的家人或近親所持有的利益如有可能引致出現利益衝

突的情況，便可能須根據《廣管局條例》第 7 條的規定予以

披露。我們不時提醒廣管局成員或其轄下委員會的委員必須

遵守該條例下相關的條文，並按廉政公署建議採用的《公務

委員及管理局成員的利益申報事宜：一層申報利益制度指

引》（《指引》）行事。《指引》（見附件 B）涵蓋如何處理這些

組織的成員或成員近親持有金錢利益，以及其他可能出現利

益衝突的情況。  

 

 

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的訴訟費安排  

 

4.  在上一次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議員詢問有關日後通訊

局支付訴訟費的安排。《通訊局條例草案》第 14條訂明，通

訊事務總監（總監）必須作出一切為執行通訊局職能而實施

決定時不可或缺的作為及事情。第15條亦訂明，通訊事務管

理局辦公室（通訊辦）必須支援和協助總監執行其職能。根

據旨在修訂立法會有關電訊管理局營運基金的決議的第 23

條，日後通訊辦營運基金所涵蓋的服務包括支援通訊局實施

和執行與通訊局相關的各條法例。因此，日後通訊辦可為通

訊局聘用法律服務，並由通訊辦營運基金支付與執行通訊局

職能有關的訴訟費。  

   

5.  議員亦關注通訊辦營運基金的財政狀況會否因通訊

局所須支付的訴訟費或法律開支而大受影響。就此，我們翻

查了電訊管理局（電訊局）與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影視

處）在過去三個財政年度（即二零零八至零九年至二零一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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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一年一月）分別因執行電訊管理局局長與廣管局的職能

而須支付的法律費用 1總額。有關數字列於下表  —  

 

財政年度 部門 所須支付的法

律費用總額 

部門執行廣播或電

訊規管職能所涉的

營運開支總額 

影視處  220 萬元  3,280 萬元 二零零八

至零九年  電訊局  1,560 萬元 2 億 7,170 萬元 

影視處  30 萬元 5,320 萬元 二零零九

至一零年  電訊局  240 萬元 2 億 4,260 萬元 

影視處  20 萬元2 3,200 萬元3 二零一零

至一一年  電訊局  80 萬元 2 2 億 5,790 萬元4 

 

影視處  90 萬元 

(2.3%) 

3,930 萬元 平均每年

款額  

電訊局  630 萬元 

(2.4%) 

2 億 5,740 萬元 

 

 

6.  電訊局與影視處過去數年所須支付的法律費用，佔各

自全年營運開支總額不足 3%。從過往經驗所得，通訊局日後

如有參與訴訟，對通訊辦營運基金的財政狀況理應影響不

大。  

 

 

 

                                                 
1 「法律費用」包括訴訟費、聘請法律專業人員提供外間法律意見和處理就電訊

管理局局長或廣管局（視屬何者而定）所作決定提出上訴的所需費用，但不包

括處理有關事宜時所涉的部門人員開支。  
2 截至二零一一年一月為止。   
3 屬二零一零至一一年度《政府財政預算案》的預算數字，適用於二零一零至

一一年整個財政年度。   
4 屬電訊局內部的預算數字，適用於二零一零至一一年整個財政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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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通訊局條例草案》個別條款 

 

7.  我們備悉議員有關《通訊局條例草案》第 11、16 及

17 條的修訂建議。我們現正積極考慮議員的意見，並會與律

政司法律草擬專員商議如何改善這些條款。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通訊及科技科  

二零一一年二月  
 



A

mandylai
文字方塊



附件 B 

 

公務委員及管理局成員的利益申報事宜 

一層申報利益制度指引 
 

一般原則 

 

 當公務委員會及管理局的成員（包括主席）得悉該會須予討論的事

與成員本身的利益可能有衝突時﹐應詳盡披露有關利益。所須遵守的基

本原則是 : 委員會成員所提出的意見應是公正無私的﹐而且每位成員均

有責任視乎情況判斷及決定是否需要申報利益﹐如有疑問﹐應要求主席

作出裁決。 

 

 要界定或闡述所有需要申報利益的情況是不可能的﹐因為每宗個案

均有所不同﹐而且亦難以把各種特殊和未能預料的情況一一列明。此外﹐

委員會成員毋須純綷因他們對委員會正考慮的事項有認識或經驗而申報

利益。 

 

可能有利益衝突的情況 

 

 以下為可能有利益衝突的情況 : 

 

(1) 委員會的成員必須申報本人或任何近親在委員會正予考慮的事項中

所擁有的金錢利益。在這方面﹐委員會成員應就本身實際情況判斷

誰是「近親」。 

 

(2) 委員會所考慮的事項﹐直接或間接涉及某一公司、商行、會社、協

會、聯會或機構﹐而委員會成員乃是該公司、商行、會社、協會或

機構的任何董事、合夥人、顧問、客戶或僱員﹐或與之有其他重要

連繫者。 



- 2 - 

 

(3) 委員會成員與某人士或機構的友好關係也可能需要申報﹐以免客觀

的旁觀者認為該成員提出的意見乃受雙方密切的關係所左右。 

 

(4) 本身為大律師、律師、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的委員會成員﹐若曾

以個人或公司成員身份﹐向任何與委員會正予考慮的事項有關的人

士或機構提供意見﹐或出任其代表﹐或經常與其有交往者。 

 

(5) 委員會成員擁有的任何利益可能導致客觀的旁觀者相信他提意見的

動機是基於個人利益﹐而非因為有責任提出公正無私的意見者。 

 

在會議上申報利益 

 

(1) 如委員會某成員 (包括主席) 在委員會正予考慮的任何事項中有任

何直接個人或金錢利益﹐該成員在發覺此事後﹐必須在討論該事項

之前﹐盡早向主席 (或委員會) 披露。 

 

(2) 主席 (或委員會) 須決定曾就某事項披露其利益的主席或成員﹐可否

就有關事項發言或參與表決、可否留在席上旁聽﹐或應否暫時避席。 

 

(3) 如主席就某項正予考慮的事項申報利益﹐其主席之職務可暫由副主

席代替執行。 

 

(4) 在得知某成員在委員會的討論事項中有直接金錢利益時﹐秘書可停

止將有關文件分發給該成員。如有成員收到一份討論文件﹐而他知

道該文件涉及與他有直接利益衝突的事項﹐則必須立刻通知秘書﹐

並將文件退回。 

 

(5) 所有關於利益申報的個案必須記錄在會議內。 




